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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驗 報 告

檢體（

赧

告）編號：202309341-05
委託單位：台北市農會
委託者地址：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4樓

檢髏名稱：糙米
樣品狀態／包裝／數量：如樣品照片／完整包裝／990g
樣品編號／採樣日期：20230916-02花蓮縣光復鄉農民－羅桂英
樣品來源： 花蓮縣光復鄉南昌村建國路二段90號

檢驗項目、檢驗方法及範圍：

收件日期：2023/9/18
檢驗日期：2023/9/18
報告日期：2023/9/20

檢髏頫別：米頫
樣品保存方式：顧客未提供

是否經 檢驗項目 檢驗方法 檢驗籍圍
盃̂，n｀ 紅^

忒1 

＊ 農藤 衛生福利部111.08. 17衛授食字第1111901537號公告食品中 定量極限～10 ppm 
殘留濃輾檢驗方法－多重殘留分析法（五）

＊ 濃蓁 衛生福利部107.11. 30 衛授食字第1071902338號公告食品 0. 1~10 ppm
中殘留農藥檢驗方法－殺菌劑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之檢驗（二）

檢出結果：本樣品依上述檢驗方法分析，均未檢出，如附錄。
聲明事項：
l ． 檢驗赧告僅就委託檢驗者之委託事項提供檢驗結杲，不對產品合法性做判斷。
2 ． 農輾殘留容許量標準依據衛生福利部112. 06. 15衛授食字第1121300700號令。
3.本資料僅對送檢樣品負貴。
4 ． 檢驗方法有標＊者，指該檢驗方法經衛生福利部及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讒；有標六者，

指該檢驗方法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蹬基金會認讒，且依認蹬之檢驗方法執行檢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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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KAF-QP12-01 
第 l頁，共7頁，分離使用無效。
農業檢驗中心地址：新北市新店區民推路50號4樓 電語：（02)2915-8703 傳真：（02)2915-8704

Email: lkafacac@ms7.hinet.net 














